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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基金2021年第4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公司旗下基金2021年

第4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旗下：

（1）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东方阿尔法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东方阿尔法优势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东方阿尔法招阳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东方阿尔法产业先锋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2021年第4季度报告全文于2022年1月21日在本公司网站（www.dfa66.com）和中国

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

司客服电话（400-930-6677）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1日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新增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22年1月21日起本公司旗下部

分基金新增委托招商证券为销售机构，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招商证券的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富荣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4788� 、C类004789）

二、业务咨询

1、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85-5600

网址：www.furamc.com.cn

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5

公司网站：www.cmschina.com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

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

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合煦智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合煦智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总经理 离任基金管理人首席信息官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李骥

任职日期 2022年1月19日

过往从业经历

李骥先生，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历任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宏观策略部副总监，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副总监（主持

工作）、投委会委员，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总监、首席策略师、东方精选基金经理、投委会委员，华融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投委会主席。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博士

注：（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

法》，“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和“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不再适用。

（2）自2022年1月19日起，合煦智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旭不再代为履行总经理职务。

3.�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首席信息官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林琦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22年1月19日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由合煦智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将按有关规定

进行备案。

特此公告

合煦智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1日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参照公募基金管理运作的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2021年第4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参照公募基金管理运

作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集合计划” ）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旗下2只集合计划的2021年第4季度报告全文于2022年1月21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s:

//amc.cmschina.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

资者查阅。 具体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明细如下：

序号 主代码 集合计划名称

1 880007 招商资管智远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 880009 招商资管睿丰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565）咨询。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集合计

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1日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1年第4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序号 基金简称

1 山西证券日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2 山西证券裕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 山西证券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山西证券改革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山西证券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 山西证券裕泰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 山西证券裕睿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 山西证券中证红利潜力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 山西证券裕丰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 山西证券裕盛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 山西证券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2021年第4季度报告全文于2022年1月21日在本公司公募基金业务网站（http:

//publiclyfund.sxzq.com:8000/）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573）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1日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部分集合

计划2021年第四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管理人）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集合计划2021年第四季度

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东吴裕盈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东吴安鑫中

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东吴裕丰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2021年第四季度报

告全文于2022年1月21日在本管理人网站 （www.dwzq.com.cn）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330）咨

询。

风险提示：本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集合计

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1日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基金季度

报告提示性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旗下：中金恒瑞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安心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金新锐股票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精选股票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汇越量化对冲策略3个月定

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金进取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2021年第

四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2�年 1月 21日在本公司网站（www.cicc.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咨询电话：

800-810-8802（固话用户免费） |� (010)6505-0105（直线）】咨询。

本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公告所述的“基金”包括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

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进行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1日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朱雀

恒心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买卖招商银行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经审慎研究并履行相关程序后，旗下朱雀恒心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1531）卖出了招商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股票，上

述股票的发行人为朱雀恒心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现将本次卖出情况公告如下：

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基金名称 卖出时间

卖出平均价格（人

民币/元）

卖出数量（股） 卖出金额（人民币/元）

招商银行 600036

朱雀恒心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年01月20日 51.4217 962,800.00 49,508,779.77

本基金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事先已经托管行批准。 本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基金合同》

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

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负担，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01月21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汇宏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汇宏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汇宏6个月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00637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5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 《广发汇宏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及《广发汇宏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2年1月24日

赎回起始日 2022年1月24日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2.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

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

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

介上公告。

2.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期，开放期的期限为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

作日起（含该日）起不少于5个工作日、不超过20个工作日的期间，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封闭期结束前公

告说明。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与赎回业

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

除之日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基金管理人应在每个开放期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

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在开放期内，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价格为该开放期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

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开放期以及开放期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

见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基金本次办理申购、 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2022年1月24日至2022年2月25日。 自2022年2月26日起至

2022年8月25日（含）为本基金的下一个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3.1.1、通过销售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每个基金账户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1元(含申购费)人民

币；投资人追加申购时最低申购限额及投资金额级差详见各销售机构网点公告。

3.1.2、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具体规定请参见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3.1.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

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

制。 具体规定请参见相关公告。

3.1.4、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的数量或比例限制。 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申购本基金的所有投资者，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0.80%，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0.80%

100万元≤M＜500万元 0.50%

500万元≤M＜1000万元 0.30%

M≥1000万元 每笔1000元

注：3.2.1、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3.2.2、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

记等各项费用。

3.2.3、基金管理人对部分基金持有人费用的减免不构成对其他投资者的同等义务。

3.2.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

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5、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 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特定地域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

资者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

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

费率。

3.2.6、当发生大额申购或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具

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4.1.1、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各销售机构的最低赎回、转换转出及最低持有份额为1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

有人当日持有份额减少导致在销售机构同一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不足1份基金份额时， 注册登记机构有

权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赎回。 各基金代理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的，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办理上述业务时，需同

时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

4.1.2、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的数量或比例限制。 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份额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份额 1.50%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不少于7日（含）的份额 0.50%

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封闭期 0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同

一开放期内对于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于持续持有期不少于7日

（含）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应按照不低于25%的比例计入基金财产，未计入基金资产的部分用于支付市场

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等。

4.2.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

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 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特定地域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

资者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

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

费率。

4.2.3、当发生大额申购或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具

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1）电子交易平台

网址：www.gffunds.com.cn

客服电话：95105828�或 020-83936999

客服传真：020-34281105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移动客户端，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具体交易细则请参阅本公司

网站公告。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业务联系方式（仅限机构客户）

直销中心电话：020-89899073

直销中心传真：020-89899069/89899070/89899126

直销中心邮箱：gfzxzx@gffunds.com.cn

（3）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10楼

电话：020-83936999

传真：020-34281105

（4）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9号楼11层1101单元

（电梯楼层12层1201单元）

电话：010-68083113

传真：010-68083078

（5）上海分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东路166号905-10室

电话：021-68885310

传真：021-68885200

（6）投资人也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进行本基金销售相关事宜的查

询和投诉等。

5.1.2�场外非直销机构

本基金非直销销售机构信息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增减或变更基金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基金销售

机构名录。 投资者在各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相关业务时，请遵循各代销机构业务规则与操作流程。

5.2�场内销售机构

无。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每个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规定网站上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基金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站或营

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不晚于中期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中期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7.1、本公告仅对广发汇宏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等相关事项

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于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本基金相关法律文

件及资料。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7.2、本基金的开放期内，本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开放期

未赎回的份额将自动转入下一个封闭期。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

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

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7.3、2022年1月24日至2022年2月25日为本基金的本次开放期，即在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接受办理本基

金份额的申购、 赎回业务，2022年2月25日15：00以后暂停接受办理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业务直至下一个开放

期。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7.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

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1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汇阳三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725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1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及《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2年1月24日

赎回起始日 2022年1月24日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本次办理申购、 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2022年1月24日至2022年1月28日。 自2022年1月29日起至

2022年4月28日（含）为本基金的下一个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

本基金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

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

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

介上公告。

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期，开放期的期限为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

日起（含该日）起不少于5个工作日、不超过10个工作日的期间，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封闭期结束前公告

说明。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与赎回业

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

除之日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基金管理人应在每个开放期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在开放期内，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价格为该开放期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

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开放期以及开放期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

见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的

比例可达到或者超过50%，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3.1.1、 通过基金销售机构每个基金账户或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每个基金账户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1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投资人追加申购时最低申购限额及投资金额级差详见各销售机构网点公告。 各基金代

理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的，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办理上述业务时，需同时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

3.1.2、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的，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元人民币（含申购

费）；已在直销中心有认/申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人不受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3.1.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

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

制。 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3.1.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

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申购本基金的所有投资者，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0.60%，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0.60%

100万元≤M＜300万元 0.30%

300万元≤M＜500万元 0.08%

M≥500万元 1000元/笔

注：3.2.1、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3.2.2、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

记等各项费用。

3.2.3、基金管理人对部分基金持有人费用的减免不构成对其他投资者的同等义务。

3.2.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

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5、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

划。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

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

赎回费率。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4.1.1、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各销售机构的最低赎回份额和最低持有份额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4.1.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

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计入

基金财产的比例见下表，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

份额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计入基金财产比例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份额 1.50% 100%

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封闭期 0% /

注：4.2.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

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2、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

划。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

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

赎回费率。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1）电子交易平台

网址：www.gffunds.com.cn

客服电话：95105828或 020-83936999

客服传真：020-34281105

本基金暂不通过网上交易平台办理本基金的销售业务。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业务联系方式（仅限机构客户）

直销中心电话：020-89899073

直销中心传真：020-89899069/89899070/89899126

直销中心邮箱：gfzxzx@gffunds.com.cn

（3）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10楼

电话：020-83936999

传真：020-34281105

（4）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9号楼11层1101单元

（电梯楼层12层1201单元）

电话：010-68083113

传真：010-68083078

（5）上海分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东路166号905-10室

电话：021-68885310

传真：021-68885200

（6）投资人也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进行本基金销售相关事宜的查

询和投诉等。

5.1.2�场外非直销机构

本基金非直销销售机构信息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增减或变更基金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基金销售

机构名录。 投资者在各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相关业务时，请遵循各代销机构业务规则与操作流程。

5.2�场内销售机构

无。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规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

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7.1、本公告仅对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等相关事

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于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本基金相关法律

文件及资料。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7.2、本基金的开放期内，本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开放期

未赎回的份额将自动转入下一个封闭期。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

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

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7.3、2022年1月24日至2022年1月28日为本基金的本次开放期，即在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接受办理本基

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2022年1月28日15：00以后暂停接受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直至下一个开放

期。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7.4、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

的比例可达到或者超过50%，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

7.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1日

广发汇浦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汇浦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汇浦三年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860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7月1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广发汇浦三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汇浦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1月17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0132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105,759,058.5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

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5,287,952.93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3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2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份基金

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5%。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1月24日

除息日 2022年1月24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1月2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2022年1月

2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2022年1月26日起投资者可以查

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权益。

2、本基金封闭期指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该日）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

该日）三年的期间。本基金的第一个封闭期为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该日）三年的期间。第二

个封闭期为自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三年的期间，以此类推。 本基金封闭期结束前不办理申

购与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本基金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

作日起（包括该日）不少于1个工作日且不超过20个工作日的期间。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封闭期结束前公

告说明。 开放期内，本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开放期未赎回的

份额将自动转入下一个封闭期。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

金合同》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

3、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4、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2年1月2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95105828或020-83936999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5、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T日）后（含T+2日）向销

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

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

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1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2021年

第4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1年第4季度报告所载资料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旗下282只基金的2021年第4季度报告全文于2022年1月21日在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

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具体基金明细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1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3 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

5 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广发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广发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1 广发聚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广发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

13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广发全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广发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广发中小企业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 广发中小企业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8 广发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9 广发制造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广发聚财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广发消费品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广发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 广发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广发新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6 广发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7 广发聚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8 广发轮动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广发聚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1 广发集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广发聚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广发趋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 广发天天红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

35 广发亚太中高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广发现金宝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

37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8 广发成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广发钱袋子货币市场基金

40 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41 广发竞争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 广发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3 广发聚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5 广发主题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 广发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

47 广发逆向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49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52 广发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3 广发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4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5 广发中证环保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56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 广发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8 广发聚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60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61 广发聚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 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3 广发中证全指原材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4 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5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66 广发改革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 广发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8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 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1 广发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2 广发安宏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3 广发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 广发新兴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 广发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6 广发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7 广发鑫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8 广发利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 广发集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0 广发沪港深新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1 广发安泽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2 广发稳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3 广发优企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4 广发创新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 广发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6 广发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87 广发中债7-10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8 广发集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9 广发沪港深新起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0 广发鑫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1 广发安悦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2 广发鑫惠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93 广发鑫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4 广发集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5 广发添利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96 广发景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7 广发汇瑞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98 广发景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9 广发安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广发再融资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01 广发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2 广发集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3 广发集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 广发中证环保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5 广发汇富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6 广发景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 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

108 广发景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 广发汇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 广发多元新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1 广发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2 广发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113 广发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4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5 广发中证全指汽车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6 广发中证全指建筑材料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7 广发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8 广发高端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9 广发中证全指家用电器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0 广发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1 广发港股通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22 广发价值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 广发东财大数据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4 广发电子信息传媒产业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5 广发品牌消费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6 广发睿毅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7 广发资源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8 广发中证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9 广发中证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130 广发鑫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1 广发汇吉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2 广发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3 广发汇佳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4 广发量化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5 广发沪港深行业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6 广发汇元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7 广发汇康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8 广发中证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9 广发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0 广发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1 广发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2 广发汇誉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3 广发沪深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4 广发龙头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5 广发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6 广发汇承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7 广发汇兴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8 广发双擎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9 广发可转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0 广发中证10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1 广发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2 广发景明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3 广发汇立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4 广发集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5 广发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156 广发趋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7 广发招财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8 广发睿阳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 广发恒生中国企业精明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160 广发稳健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 广发景和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2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 广发景兴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4 广发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165 广发港股通优质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 广发汇宏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67 广发消费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8 广发中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169 广发中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0 广发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1 广发均衡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2 广发景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3 广发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4 广发睿享稳健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5 广发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6 广发均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177 广发景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8 广发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79 广发中债农发行债券总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80 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81 广发锐意进取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182 广发景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3 广发汇优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4 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85 广发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6 广发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7 广发汇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88 广发民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9 广发高股息优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0 广发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1 广发汇成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92 广发科技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3 广发汇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94 广发汇达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95 广发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6 广发招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7 广发恒隆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8 广发优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9 广发景宁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 广发招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 广发上海清算所0-4年央企80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 广发价值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3 广发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204 广发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205 广发品质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 广发聚荣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7 广发上海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08 广发汇浦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9 广发上海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10 广发稳健优选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1 广发民丰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2 广发汇明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3 广发稳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4 广发中证医疗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215 广发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216 广发港股通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 广发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8 广发景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9 广发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20 广发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广发恒通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2 广发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3 广发瑞福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4 广发恒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25 广发中证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26 广发恒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7 广发瑞安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8 广发睿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9 广发兴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0 广发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1 广发恒信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2 广发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3 广发价值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4 广发均衡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5 广发盛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6 广发瑞轩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37 广发聚鸿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8 广发诚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9 广发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 广发全球科技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241 广发中债1-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2 广发睿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3 广发创新医疗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4 广发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5 广发睿铭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6 广发核心优选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247 广发恒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8 广发中证沪港深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9 广发集优9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 广发沪港深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1 广发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2 广发国证新能源车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53 广发汇荣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54 广发沪港深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5 广发均衡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6 广发中证基建工程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57 广发金融地产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58 广发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59 广发中证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60 广发添财18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61 广发恒昌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2 广发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63 广发安泰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264 广发睿明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5 广发恒益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6 广发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67 广发集益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68 广发恒生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269 广发国证新能源车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70 广发添财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1 广发恒荣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2 广发消费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3 广发中证沪港深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74 广发行业严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5 广发盛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6 广发价值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7 广发瑞锦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8 广发稳睿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9 广发睿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0 广发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81 广发恒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2 广发汇宜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1日


